

榕职院党〔2013〕67号

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关于启用“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红十字会”印章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机关党委、直属党支部、各系（部）、处室、中心、馆、科、所：

根据《福州市红十字会关于同意成立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红十字会的批复》（榕红〔2011〕68号）,学院成立“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红十字会”。根据学院红十字会工作需要，现决定起启用“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红十字会”印章。

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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